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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《望谟县桑郎农业光伏电站水土保持方案报告

书》技术评审意见

望谟县桑郎农业光伏电站位于贵州省黔西南州望谟县桑郎

镇和麻山镇境内，场址地理坐标为东经 106°18′39″～106°

25′47″，北纬 25°5′40"～25°10′24″。贵州省能源局 2023

年 12 月以“黔能源审〔2023〕505 号”同意项目备案，拟用地

面积 4092 亩；2024 年 1 月以《关于同意调整松桃县大坪农业光

伏电站等 8 个项目备案内容的函》同意望谟县桑郎农业光伏电站

拟用地面积调整为 6500 亩。2023 年 8 月中核坤华能源发展有限

公司编制完成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，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

究院科技工程股份公司出具了技术评审意见。2025 年 10 月中国

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司工程设计研究院编制完成项目初步

设计报告，中国电建集团江西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出具了技术

评审意见。

本项目为新建工程，建设规模 200 兆瓦，建设内容主要包括：

65 个光伏子方阵，65 台箱变；8 回 35 千伏集电线路 78.95 千米，

其中直埋电缆 26.88 千米，桥架线路 7 千米，架空线路 45.07 千

米（147 座塔基）；新建道路 13.77 千米；以及其它配套的辅助

设施。接入望谟县乐元农业光伏电站在建的 220 千伏升压站，该



— 4 —

项目已取得贵州省水利厅“黔水许可函〔2024〕98 号”水土保

持方案批复。送出线路工程单独立项，不属于本项目建设内容。

项目由光伏场区、道路区、集电线路区和施工场地区 4 个部分组

成。水土保持方案根据初步设计报告进行复核，项目占地 413.34

公顷，均为临时占地。建设期共开挖土石方 23.71 万立方米，其

中表土 5.52 万立方米，土方 3.70 万立方米，石方 14.49 万立方

米；回填土石方 23.71 万立方米，其中表土 5.52 万立方米，土

方 3.70 万立方米，石方 14.49 万立方米；无外借及废弃土石方。

不涉及拆迁安置及专项设施改复建。工程建设总投资 75761.56

万元，其中土建投资 9879.15 万元，建设资金来源于企业自筹和

银行贷款。建设总工期 12 个月，计划 2026 年 1 月动工，2026

年 12 月完工。

项目地处珠江流域红水河水系，属低中山地貌，亚热带湿润

季风气候类型，多年平均降水量1236.8毫米，多年平均气温19.5

摄氏度。土壤类型主要为黄壤，植被类型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。

侵蚀类型以轻度水力侵蚀为主，属于滇黔桂岩溶石漠化国家级水

土流失重点治理区。项目不涉及饮用水源保护区、水功能一级区

的保护区和保留区、自然保护区、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、风景

名胜区、地质公园、森林公园、重要湿地、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

保护红线。

受贵州省水利厅委托，贵州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股份

有限公司组织召开会议，对望谟汇新能源有限公司报送的《望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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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桑郎农业光伏电站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》（以下简称报告书）

进行了技术评审。参加会议的单位有：黔西南州水务局，望谟县

水务局，建设单位望谟汇新能源有限公司，主体设计单位中国核

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司，报告书编制单位贵州省水土保持科技

示范推广中心。会议特邀了 5 位贵州省水土保持方案评审专家组

成专家组，与会代表和专家共 16 人。会前，部分专家考察了项

目现场。会上，与会代表和专家听取了项目建设单位关于项目前

期工作进展情况的介绍，主体设计单位关于项目设计概况和编制

单位关于报告书内容的汇报，并观看了项目影像资料，经讨论和

评审，提出修改意见。会后，编制单位根据修改意见对报告书进

行了补充完善。经复核，基本同意该报告书，主要审查意见如下：

一、主体工程水土保持分析与评价

（一）基本同意工程选址水土保持分析与评价。项目涉及滇

黔桂岩溶石漠化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，客观上无法避让，

报告书中林草覆盖率提高了 2 个百分点，拦挡工程和截排水工程

的工程等级和防洪标准提高了一级，布设了沉沙设施。本项目取

得了黔西南州生态环境局望谟分局、望谟县自然资源局、望谟县

水务局等行业主管部门出具的选址意见，明确了项目用地范围不

涉及永久基本农田、生态保护红线、城镇开发边界和饮用水水源

保护区等。该项目已取得望谟县林业局“望谟县〔2025〕临时

15 号”临时使用林地的批复。工程建设征占地若涉及有关敏感

区，项目建设前应取得有关部门同意并办理相应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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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基本同意对工程占地、土石方平衡、施工工艺与方法

等的分析与评价。本项目尽可能利用当地道路作为施工交通，施

工人员生活租用当地民房，减少征占地面积；工程尽量优化施工

工艺、合理调配施工时序，减少土石方开挖，不设取料场，不设

弃渣场；光伏板架设采用微孔灌注桩基础，塔基采用全方位长短

腿设计，并与不等高基础配合，减少地表扰动和植被破坏，合理

安排施工时序；开挖前做好表土收集和保护。

（三）基本同意主体工程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措施的分析评

价。

二、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

基本同意本工程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413.34 公

顷，均为临时占地。

三、水土流失分析及预测

基本同意水土流失分析及预测的内容和方法。工程建设可能

扰动地表面积 60.27 公顷，可能造成土壤流失总量约 13826 吨，

其中新增土壤流失量约 4067 吨，光伏场区和道路区是产生水土

流失的重点区域。

四、水土流失防治目标

同意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西南岩溶区一级标准及据此拟

定的防治目标值：水土流失治理度 97%，土壤流失控制比 1.0，

渣土防护率 92%，表土保护率 95%，林草植被恢复率 96%，林草

覆盖率 23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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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及防治措施总体布局

（一）同意将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划分为光伏场区、道路区、

集电线路区和施工场地区 4 个一级防治区；将光伏场区划分为光

伏阵列区和箱变区 2 个二级防治区，将集电线路区划分为架空线

路区、直埋线路区和桥架线路区 3 个二级防治区。

（二）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和水土流失防治措施

体系。

六、分区防治措施布设

基本同意各分区防治措施布设，主要防治措施为：

（一）光伏场区

光伏阵列区，施工前期剥离防雷接地系统等开挖扰动区域表

土就近堆放在开挖沟槽侧并做好保护。施工期间对汇水较大的坡

面沿等高线布设浆砌石截水沟，顺接自然沟道和已有道路排水系

统。具备条件后及时对扰动范围进行覆土整治，撒播绿肥种籽培

肥；未扰动范围植被生长欠佳区域进行补植补种。

箱变区，施工前期剥离箱变基础开挖扰动区域表土就近堆放

在周边空闲平缓区域并做好保护。施工期间采取临时拦挡措施防

治水土流失。具备条件后及时对扰动范围进行覆土整治，混播草

籽恢复植被。

（二）道路区

施工前期剥离扰动区域表土堆放至本区空闲区域并做好保

护。施工期间及时清运弃渣，沿回填边坡底部做好临时或永久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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挡，并在下游布设浆砌石挡墙和钢管桩竹串板栅栏防止溜渣；采

取临时苫盖措施防治水土流失；沿道路布设浆砌石排水沟，穿越

道路处埋设钢筋混凝土排水涵管，排水末端配置消能池和沉沙池，

顺接自然沟道和已有道路排水系统。具备条件后及时对开挖土质

边坡采取喷播植草护坡；对开挖石质边坡铺挂植物攀爬网，沿坡

底布设植物槽栽植攀援和竹类植物；对回填边坡和可绿化的裸露

地表进行覆土整治，栽植小乔木、混播草籽恢复植被。

（三）集电线路区

架空线路区，施工前期剥离扰动区域表土就近堆放在塔基周

边平缓空地并做好保护。施工期间采取临时拦挡和临时苫盖措施

防治水土流失。具备条件后及时对裸露地表进行覆土整治,混播

草籽恢复植被。

直埋线路区，施工前期剥离扰动区域表土就近堆放在开挖沟

槽侧并做好保护。施工期间采取临时苫盖措施防治水土流失。具

备条件后及时对裸露地表进行覆土整治,混播草籽恢复植被。

桥架线路区，施工前期剥离扰动区域表土就近堆放在孔桩周

边平缓空地并做好保护。施工期间采取临时苫盖措施防治水土流

失。具备条件后及时对裸露地表进行覆土整治,混播草籽恢复植

被。

（四）施工场地区

施工前期剥离扰动区域表土堆放至本区空闲区域并做好保

护。具备条件后及时对裸露地表进行覆土整治,混播草籽恢复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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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。

七、水土保持施工组织设计

基本同意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及进度安排。施工活动

要严格控制用地范围，禁止随意占压、扰动、破坏地表和植被；

临时堆土（渣）要及时清运回填，严禁乱挖乱弃；做好场内排水、

场外截水及顺接工程；及时进行场地清理，恢复植被。加强施工

组织管理，严格控制施工中造成的水土流失；加强各类植物措施

的抚育管理。

八、水土保持监测

基本同意水土保持监测时段、内容和方法。本工程主要采用

调查、现场巡查和无人机遥感等方法进行监测。

九、水土保持设计概算

同意水土保持投资概算编制依据和方法。基本同意水土保持

总投资为 1523.979 万元，均为水土保持方案新增投资。水土保

持总投资中，工程措施费 553.753 万元，植物措施费 176.606 万

元，临时措施费 85.461 万元，独立费用 163.200 万元（其中水

土保持监测费 32.093 万元），基本预备费 48.951 万元，水土保

持补偿费 496.008 万元。

十、水土保持效益分析

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效益分析。水土保持方案实施后，建设区

水土流失可基本得到控制，生态环境可得到一定程度恢复。

十一、水土保持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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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同意水土保持管理内容。水土保持方案批复后，应做好

水土保持后续设计，严格执行水土保持“三同时”制度，将水土

保持工作任务和内容纳入施工合同，落实施工单位水土保持责任，

在建设过程中同步实施水土保持措施，保证水土保持措施的质量、

实施进度和资金投入。主体工程开展监理工作的生产建设项目，

应当按照《水土保持监理规范》开展水土保持监理工作。

本技术评审意见仅用于项目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，项目建设

若涉及应由安全、林业、生态环境、自然资源等部门审批或核准

的内容，建设单位须按照上述部门的工作要求分别完善相关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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